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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石之姸
電話：03-8462860#226
電子信箱：chihyen6822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瑞穗鄉鶴岡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501168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維護校園性別事件被害人知情權益，重申事件管轄學校

或事件管轄機關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，應依性別平等教育

法（以下簡稱性平法）第32條第1項規定，於20日內以書

面通知被害人是否受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5年6月15日臺教學(三)字第115005003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旨揭情形相關規定如下：

(一)性平法第31條第1項規定：「校園性別事件之被害人、其

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得以書面向行為人所屬學校申

請調查。但行為人現為或曾為學校之校長時，應向學校

主管機關申請調查。」同條第2項規定：「任何人知悉前

項之事件時，得依其規定程序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檢舉

之。」

(二)性平法第32條第1項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

申請或檢舉時，應於20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、被害人

或檢舉人是否受理。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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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上開規定，事件管轄學校或事件管轄機關接獲檢舉，除

應依性平法第32條第1項規定於20日內以書面通知該檢舉人

是否受理外，應同時通知事件疑似被害人，以維護其知情

權益，並適用行政程序法第23條規定：「因程序之進行將

影響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，行政機關得依職權或

依申請，通知其參加為當事人。」俾被害人參與調查程

序；但疑似被害人不詳時，得免予通知。且該被害人得依

性平法第32條第4項規定略以，於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

20日內，以書面具明理由，向學校或主管機關申復。

四、次查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18條第3項規定：「學校或主

管機關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有下列情形，應由所設性平

會評估該事件對學生受教權及校園安全之影響，經會議決

議以檢舉案形式啟動調查程序，以釐清事實，採取必要之

措施維護學生之權益與校園安全：一、二人以上被害人。

二、二人以上行為人。三、行為人為校長或教職員工。

四、涉及校園安全議題。五、其他經性平會認有以檢舉案

形式啟動調查之必要者。」該等經性平會會議決議而檢舉

者，亦應依性平法第32條第1項規定，以書面通知事件疑似

被害人是否受理。

五、併修正教育部102年7月16日臺教學(三)字第1020080238號

函略以：「有關學校因受理檢舉而調查之校園性別事

件......就調查處理程序中，除事件管轄學校於案件受理

後，得主動徵詢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是否一併申請調

查」1節，應依性平法第32條第1項規定，以書面通知事件

疑似被害人是否受理，無須另行徵詢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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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申請調查意願；至該函「調查處理完成後」，應依性

平法第36條第3項規定，將處理之結果，以書面載明事實及

理由通知被害人。

正本：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
學

副本：

24


